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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梅州市新金叶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债券 

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

授权委托书 

 

兹全权委托          先生/女士代表本单位/本人出席梅州市新金叶发展有

限公司企业债券 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
本单位/本人对相关议案投同意、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： 

序号 会议议案 
表决意见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1 
关于提前兑付 2015 年梅州市新金叶发展公司

企业债券剩余本息的议案 
   

注：1、请在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任意一栏内打“√”。 

2、如果委托人不做具体指示，视为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。 

3、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。 

4、如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，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，

本授权委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。 

委托人签字或盖章： 
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（机构债权人填写营业执照号码）： 

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（面值 20 元为一张）： 

委托人的证券账号：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
代理人签名： 

代理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委托期限：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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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梅州市新金叶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债券 

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

表决票 

 

序号 会议议案 
表决意见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1 
关于提前兑付 2015 年梅州市新金叶发展公司

企业债券剩余本息的议案 
   

 

债券持有人签字或盖章：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

持有本期债券张数（面值人民币 20 元为一张）： 

表决说明： 

1、请就表决事项表示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，并在相应栏内画“√”，

并且对同一项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，或“同意”或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； 

2、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虽参会但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

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

“弃权”； 

3、表决票扫描件/复印件有效； 

4、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，须亲笔签署。 


